
泉州市打造“世遗泉州 时尚之都”
[bookmark: _GoBack]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1]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部署要求，锚定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先方向，优化产业生态，激发市场活力，加快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时尚之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1、 打造泉州时尚IP
（一）打造“世遗泉州 时尚之都”城市Ip。设计城市时尚品牌标识，建立城市时尚品牌故事。安排一定经费用于制作宣传册（宣传片）、拍摄品牌纪录片、开设城市时尚官方账号等，多渠道发布时尚资讯、活动信息，开展话题互动，传播和推广我市品牌和城市故事，扩大城市影响力。
（二）打造泉州时尚周Ip 。携手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等国字号商（协）会，加强与国内外时尚城市合作，设计“世遗泉州 时尚之都”城市品牌标识，高水平举办“泉州时尚周”活动，打造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时尚活动IP，按照实际发生费用予以支持。鼓励品牌企业在时尚周期间共同打造泉州“时装节”，助力泉州产业和品牌进一步提升国内外影响力。
（三）打造时尚品牌活动矩阵。支持品牌企业、行业商（协）会联合国际机构、国内外品牌和设计师在“泉州时尚周”期间同步开展产业链生态大会、流行趋势发布、设计大赛、全民时尚秀、颁奖盛典、高端对话等活动，营造浓厚发展氛围。对事先报备市商务局同意并纳入泉州时尚周系列的公益性活动，按照实际发生费用予以补助。
二、推动载体建设提升
（四）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支持打造泉州时尚产业联盟城市会客厅，推动建设集消费洞察、精准营销、时尚趋势预测、消费场景创新等于一体的时尚消费新势力公共服务平台，按实际投入的20%给予补助，每年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五）支持特色时尚集聚区（消费街区）建设。以4000多万平方米标准化产业空间和中山路、五店市等特色街区为载体，引入高端商业业态，落地时尚品牌店、设计师工作室、时尚买手店、概念店等，发展年轻化消费产品、场景。支持街区运营方建设时尚打卡点，按照改造费用实际投入的50%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5万元，各县（市、区）每年推荐不超过3个，中心市区不超过5个。
三、大力发展首发经济
（六）支持品牌首秀。推广利郎在安平桥、卡宾在林銮渡、祥芝举办时装大秀做法，支持龙头企业、国内外品牌、原创品牌及商业运营商等有关单位在泉州举办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首秀活动，根据企业实际发生费用给予不超过实际投入的20%，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奖励，单家企业（品牌）当年最多可享受2次市级资金奖励（省、市两级政策不得叠加申请）。
（七）鼓励企业自办订货会、新品发布会。对事先报备市商务局，在我市举办的大型订货会、新品发布会等商贸营销活动，且入住泉州域内酒店，外地客商200人以上的，每场次按以下标准奖励：200（含）～500人的给予5万元奖励；501（含）～1000人的给予8万元奖励；1001（含）～1500人的给予10万元奖励；1501（含）人以上的给予15万元奖励。单家承办企业每年获得奖励最高不超过2次。
4、 营造全民时尚氛围
（八）支持全民时尚活动举办。支持本地高校大学生在城市商圈、历史文化街区、世遗景点等场所举办“快闪秀”“街头时尚展”等群众性时尚活动，由组织单位所在的县（市、区）推荐，并经向市商务局报备，对符合活动主题的时尚活动，根据参与企业数量、活动规模及影响力，对组织单位按实际发生公共费用的50%给予补助，单场活动补助最高不超过5万元。各县（市、区）每年推荐不超过2个，中心市区不超过3个。
5、 支持企业抱团开拓市场
（九）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支持品牌企业抱团赴米兰、纽约等四大时尚周进行走秀，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对于事先报备市商务局并加挂“世遗泉州 时尚之都”活动标识的，根据企业实际发生费用给予不超过实际投入的50%，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奖励。
六、完善配套保障体系
（十）实施“时尚人才雁阵计划”。完善高层次人才配套政策，实施“世遗泉州·设计大师驻留计划”，争取每年引进3-5位国际顶尖设计师，对符合我市高层次时尚人才认定的，按照人才政策提供人才落户、子女就学、医疗保险、出入境等生活配套政策。
（十一）加强高校时尚人才培育。鼓励我市高校设立时尚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会展服务等相关专业，加大领军人才、创意设计人才、市场营销人才、法律人才等的培养力度。积极引进伦敦、巴黎、纽约、米兰等著名时尚城市的全球顶尖设计学院资源，弥补我市高端国际时尚教育空白，提升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能力。
（十二）发挥时尚产业联盟作用。充分发挥好企业家、干部两支队伍积极性，市级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时尚产业联盟设立海外办事处、探索设立产业基金，组建非营利性企业，承接各项资源落地，打造资源共享平台，为时尚企业提供活动策划、执行、宣传等专业化公共服务，通过集采谈判降低成本。为产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专业、高效的运营服务支撑。
七、附则
（十三）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2026年1月1日起参照本措施执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之前我市已发布的有关政策与本措施不一致的，以本措施为准。措施实施过程中如遇有关法律法规和重大政策变化，按最新规定和政策执行。具体由市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十四）各县（市、区）应结合本地实际，出台配套支持政策，市、县两级政策允许叠加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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